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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南财经大学暑期学期海内外优质短期课程 

授课教师聘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暑期学期课程质量，促进暑期学期内涵建设，

规范暑期学期海内外优质短期课程授课教师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教师聘任条件 

第二条 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尊重中国人民风俗习惯，

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 

第三条 聘请教师原则上应为学术造诣高、影响力大的教授或者实务

界人士，具有所承担课程的专业教育背景和专业水平，具有较强的教育

教学能力。 

第四条 鼓励聘请 QS 排名全球前 100 的海外院校及学校海外合作院

校教授来校开设课程。 

第五条 聘请海外教授开设的课程原则上应为全英文课程。 

第三章  教师聘任流程 

第六条 学院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暑期学期海内外

优质短期课程授课教师的政治立场、任职资格、课程实施方案等进行审

核，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查通过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七条 教务处对课程实施方案进行审核并通过后，由学院聘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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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八条 学院协助海外教师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各

项手续。 

第九条 教务处协助学院在本科教务系统中安排课程，对教师授课情

况进行督查。 

第四章  教师工作职责 

第十条 教师必须严格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教学工作规范，切实

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职责。 

第十一条 教师必须遵守课堂教学纪律，严禁在课堂上传播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

内容或言论，严禁散布流言蜚语，危害社会和学校的稳定发展及学校的

声誉。尊重教师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但不允许在我校从事任何形式

的宗教传播活动和政治活动。 

第十二条 教师应按课表在规定时间、地点上课，不得迟到或提前下

课，不得自行更改上课时间或地点。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上课的，需按

照相关规定办理调停课手续。 

第十三条 教师应备课充分，每门课程均须提交课程实施方案。 

第十四条 应按课程要求布置、批改、评讲作业，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第十五条 参加有关课程的命题、阅卷等工作，公正、客观地评价学

生成绩，并按照有关要求及时提交课程成绩。 

第五章  教师待遇 

第十六条 学校与学院共同承担暑期课程教授费用。其中，课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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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补贴由学校承担，其他费用由学院承担。 

教师的职称和水平由学院审核，并提供相应证明报学校审核。 

第十七条 任职于海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

务者：获得终身教职的或者所在学校未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的，教学薪酬

按每学时 1000 元计算；未获终身教职但任职于 QS 排名全球前 100 的海

外院校或学校海外合作院校，学术水平高，且属于学校课程建设急需的，

教学薪酬按每学时 1000 元计算；未获终身教职但学术水平高，且属于学

校课程建设急需的，教学薪酬按每学时 600元计算。 

第十八条 任职于海外知名公司且在业界影响力大的海外实务界人

士，教学薪酬按每学时 1000元计算。 

其他学校课程建设急需且教学效果好的海外实务界人士，教学薪酬

按照每学时 600元计算。 

第十九条 国内知名教授教学薪酬按每学时 800元计算。 

其他教授教学薪酬按每学时 400 元计算，同城教授教学薪酬按每学

时 300 元计算。 

第二十条 任职于国内知名公司且业界影响力大的实务界人士，教学

薪酬按每学时 800元计算。 

其他学校课程建设急需且教学效果好的实务界人士，教学薪酬按每

学时 400 元计算，同城实务界人士教学薪酬按每学时 300元计算。 

第二十一条 异地来校教师住宿补贴，按照实际上课周期每天不超过

200 元计算。 

第二十二条 组织人事部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及学校其它部门已资

助的同一门课程，学校不再重复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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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师考核 

第二十三条 学院应在本单位内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和课堂教学纪律

教育，使师生充分认识到严肃课堂教学纪律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相关规

定。 

第二十四条 学院须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加大对课堂教学情况的监督

和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五条 暑期课程结束后，学院应及时向教务处提交书面总结评

估报告，作为教师教学薪酬发放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学校对学院聘请情况进行考核，对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不

定期检查，并将各学院聘请海外教授情况纳入年度教育教学工作考核和

年度国际化工作考核。 

第二十七条 教师违反教学纪律的，依据《西南财经大学关于建立健

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西南财经大学教学事故与教学管理

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等制度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西南财经大学暑期学期外聘教师行为规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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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西南财经大学暑期学期外聘教师行为规范指引 

 

一、暑期学期国内外聘教师行为规范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

和法律法规，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依法履行教师职责，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和不利于学

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2.坚定理想信念，提高道德情操，掌握扎实学识，永怀仁爱之心。真心关爱学生，严格

要求学生，公正对待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不得损害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 

3.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因材施教，引

导学生明辨理论是非，澄清模糊认识，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提高教学质量。 

4.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团结合作，协同创新。

秉持学术良知，恪守学术规范，坚决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 

5.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及作息时间，尽心尽责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 

6.树立优良学风教风，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维护社会正义，

引领社会风尚。 

7.其它应遵守的教师行为规范。 

二、暑期学期海外外聘教师行为规范 

1.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严禁开展或参与一切违法、违规活动，严禁干预中

国内部事务，严禁做出任何损害学校声誉的行为。 

2.尊重中国宗教政策，不得以西南财经大学外教身份从事不适宜的宗教活动。尊重中国

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 

3.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及作息时间，尽心尽责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 

4.尊重同事，敬业乐群，相互协作，不得种族歧视、文化歧视、信仰歧视、性别歧视。 

5.尊重学生人格，不讽刺、不挖苦学生，不损伤学生自尊心。 

6.注意仪表，穿戴庄重得体，修饰打扮符合教师身份，注意文明用语。 

7.具备安全防范意识，注意自身人身安全，防止各类校内外意外事故的发生。 

8.其它应遵守的教师行为规范。 


